剑阁县2023年6月环境信访办理情况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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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市局转办（平台电话）
	剑门关镇双鱼村
	木炭加工
	2023.6.05
	反映：剑门关镇双鱼村四组一烧木炭加工厂烟尘和刺激气味严重扰民，要求处理。
	6月7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进行了调查、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剑门关镇双鱼村四组一烧木碳加工厂”实为剑阁县剑门关镇兄弟木材加工厂，位于剑门关镇双鱼村四组，办有营业执照，经营者何占平。加工厂占地面积3.6亩，建设有厂棚一处、木炭烧制窑炉8个。该厂于2023年1月8日与剑门关镇双鱼村村民委员会签订招商引资协议，作为村集体经济进行运作管理，2023年3月入场建设，并于3月底建成投产。关于群众反映“烟尘和刺激性气味严重扰民”问题，经执法人员调查核实，该木材加工厂虽建有烟尘收集管道和烟囱，但未配套建设相关大气治理设施，生产现场烟尘无组织排放现象严重，且该木材加工厂未取得相关部门行政许可手续，属典型“散乱污”企业，反映情况属实。处理要求：1、业主立即停止违法排污行为；2已函告剑阁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建议按照《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5部门关于做好 “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的通知》（川经信环资〔2021〕76号）文件精神，将该加工厂纳入散乱污企业整治对象，责令停止生产，并采取“两断三清”措施。目前，加工场已停止生产。  6月7日，执法人员电话联系信访群众，将核实及处理情况进行了告知。

	2
	问政四川（市委书记留言）
	秀钟乡双河村
	畜禽养殖
	2023.6.15
	反映：秀钟乡双河村上游双星村三组于2020年修建的剑阁县秀钟乡时代养殖家庭农场（大型养猪场），猪场粪便污水严重污染下游引用水源，【引用水源本是国家政府的大型扶贫工程，投资修建的自来水井，解决农民饮水水源问题】导致国家给农民修建的水井被严重污染，严重影响下游农民日常生活用水问题。要求及时处理。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秀钟乡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养殖场为时代养殖家庭农场，位于秀钟乡双星村3组，于2020年开始建设，2021年建成投产，现存栏生猪2400头，负责人田林。养殖场有干湿分离机，建有沼气池、曝氧池，收集池等，养殖粪污经预处理后综合还田利用，未发现直排现象；群众反映的饮用水源，实际是秀钟乡在扶贫期间，为解决周边16户群众吃水问题，由政府组织修建的水井。在2021年由于洪雨原因，导致猪场收集池移位而发生泄漏，对附近的饮用水井造成了污染。因饮用水井距离养殖场较近且处于养殖场下游位置，为彻底解决群众饮水问题，经多次协商，决定由养殖场负责为16户群众提供自来水（原饮用水井蓄水池仅作生产用水使用，不再作为人饮用水），2021年，由养殖场出资，通过养殖场自来水主管道，为下游16户群众接通了自来水，其供水源头为秀钟乡魏家河饮用于水源地，不存在为群众提供堰塘水的情况。当初安装水管时，因部分群众不愿意出自来水入户费用，故未每户安装独立水表，而由养殖场安装水表，免费为群众提供自来水（现已为每户安装独立水表）。从安装至今，未出现人为断水的情况，但因秀钟乡地理位置特殊（高海拔），自来水采用多级提灌，偶尔会出现供水不足停水情况。现场查看，群众家自来水水质较好，无浑浊现象。
因群众所留电话无法接通，将该处理结果在政府网站公示告知。

	3
	环保举报平台网络
	龙源镇姜湾村
	畜禽养殖
	2023.6.21
	反映：龙源镇姜湾村河道有史以来清澈见底，环境非常舒服 最近几个月河水被污染，恶臭难闻，大小鱼全部浮出水面躺尸，要求及时处理。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会同属地政府进行了核实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姜湾村河道上游养殖场为剑阁欢怡家庭农场，养殖场有环评备案手续，有营业执照，于2021年9月开始建设，2022年7月建成投产，现存栏生猪2400头。养殖场有干湿分离设备、建设有暴晒池、沼气池、沉淀池、收集暂存池等，养殖废水经预处理后，综合还田利用，无外排。经排查、走访，现场未发现养殖场污水排入河道现象，但在养殖场下游处，有前期污水入河的痕迹，河水较为浑浊。核实原因为6月21日，养殖场在将预处理后污水还田利用时，因排水管道破裂，管理人员未及时发现，致使污水经田地、雨水沟渠流向河道，虽经周边群众提醒，养殖场立即停止还田，但已有少量污水流入河道，加之龙源镇去年以来持续干旱无雨，河道几乎断流，河水水质较差有异味，确实有小鱼死亡的情况，群众反映情况基本属实。处理意见：1、组织人员，将死鱼彻底打捞，并挖坑加石灰深埋处理；2、对污水渗漏地块进行翻耕、对渗水沟渠进行清理、消杀；3、河道内用石灰消杀，对河道白色垃圾进行清理；4要求养殖场加强管理，确保不再发生类似现象。
经后期再核实，各项整改工作已落实，河道水质经处理后已有明显改善。
执法人员已电话联系了信访群众，将处理情况进行了告知。

	4
	123245电话
	元山镇粮丰村
	畜禽养殖
	2023.6.26
	反映：元山镇粮丰村剑阁县桥翁家庭养殖农场乱排放污水及臭气，导致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诉求：要求职能部门督促整改排放臭气及污水的问题，禁止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元山镇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养殖场为剑阁县樵翁畜禽养殖家庭农场，位于元山镇粮丰村，养殖场有环评备案及用地备案手续，有干湿分离设施，建有化粪池、暴晒池、收集池等，粪污处理方式为下沉式发酵处理，粪水经预处理后于收集池内暂存，并及时通过管道进行还田利用，现场查看收集池暂存液不多，未发现渗漏及污水外排现象。但由于养殖场养殖数量较大，加之最近气温升高，天旱少雨，养殖场及附近区域有一定臭味，对周边环境有一定影响，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处理意见：1、养殖场必须确保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确保粪污及时还田利用不外排；2、加强圈舍粪污及时清理、通过合理使用除臭剂、更改圈舍排风方向等，最大限度的减少臭味；3、定期对场内外进行消杀，减少苍蝇危害。
处理现场已邀请信访群众全程参与，对处理无异议。

	5
	12345电话
	开封镇泉水村
	畜禽养殖
	2023.6.26
	反映：开封镇泉水村5组的养猪厂将污水排放至本村（绵阳市梓潼县文昌镇高桥村6组），影响水源，且臭味很大。诉求：要求禁止将污水排放至本村。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开封镇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养殖场为剑阁县公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养殖场，位于开封镇泉水村，养殖场有环评备案手续，有干湿分离设施，建有化粪池、暴晒池、收集池等，粪水经预处理后于收集池内暂存，并及时通过管道进行还田利用。现场核实，因养殖场在将经预处理的污水进行综合还田利用时，由于管道破损，加之工作人员疏忽，未及时发现，造成过度还田致使饱和、渗漏，对周边天地、山林造成了一定影响，群众所反映情况属实。经召集养殖场和群众代表现场协商，达成处理协议：1、养殖场立即对影响的沟渠、山林污染痕迹进行彻底清理、消杀；2、养殖场加强管理，若再有类似情况发生，将严肃处理；3、由养殖场负责，为下游涉及群众免费安装自来水；4、对损毁的树木进行赔偿。
处理现场已邀请信访群众全程参与，对处理无异议。

	6
	12345电话
	秀钟乡太兴村
	畜禽养殖
	2023.6.27
	反映：秀钟乡太兴村茶园居民点附近有一个生猪养殖场，臭味非常大，严重严重周边居民生活，要求及时处理。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秀钟乡处理，经查，群众所反映的秀钟乡太兴村生猪养殖场为广元洲和农业有限公司养殖场，位于秀钟乡太兴村二组，建于2018年，占地约10000多平方米，年存栏8000头，办有环评相关手续，配套建设有相关治理设施。养殖场负责人王胡齐。经现场核实，该养殖场距离茶园安置点直线距离约800米，养殖场所有生猪排泄物实现干湿分离，液体污水经预处理后用于还田综合利用，现场未发现污水治理设施泄漏和养殖废水直排现象。但因养殖数量大，加之近期天气炎热，养殖场及周边临近区域有一定的异味，所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处理情况：1.对污水处理设备、沉淀池、厌氧池等进行覆盖密闭，减少气味产生。2.对养殖场周边环境及时进行消杀，防止蝇虫滋生，对猪场运输车辆及时清洗，降低臭味传播。3.改变猪场排风扇排气方向，背对安置点方向排气。4.后期秀钟乡环保办将加大对该养殖场的监管力度，督促其整改到位。
6月27日11:07分，乡环保办领导电话联系信访群众，将相关情况进行了告知。

	7
	12345电话
	武连镇计划村
	畜禽养殖
	2023.6.29
	反映：武连镇计划村5组养殖场污水直排至鱼塘内，导致鱼塘污染严重，鱼苗大量死亡，要求及时处理。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武连镇现场处理，经核实，群众所反映的养殖场为武连镇计划村三组巨星农牧有限公司下设的是铭磊和德青两家养殖场，其中铭磊农业有限公司，法人李莉，建成时间2020年12月，企业生产规模存栏生猪规划2400头；德青农业有限公司，企业法人阙开德，建成时间2020年12月，企业生产规模存栏规划4800头，两家公司均位于剑阁县武连镇计划村3组，办有营业执照，有环评备案手续，养殖场周围无饮用水源地，无居民聚集区、无敏感区等。通过现场排查及走访，养殖场及周边未发现外排痕迹，且所反映的鱼塘位置比养殖场位置还略高一些，养殖场即使外排也不会进入鱼塘。信访群众所反映的死鱼应该是天干缺水引起，鱼塘养殖者已对死鱼进行了打捞，并用石灰消毒后进行了深埋处理。
处理现场已邀请信访群众全程参与，并就反映的问题现场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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